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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说明

工程名称:平阳县昆阳镇城南片区截污纳管工程三期工程

一、工程概况：平阳县昆阳镇城南片区截污纳管工程三期工程。
    本次招标内容包括城南片区三期管网、污水检查井、化粪池、路面修复、管道修复、驳坎修复等。
二、编制依据
1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；
2、《浙江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（2010版）》；
3、《浙江省安装工程预算定额（2010版）》；
4、《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（2010版）》；
5、《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取费定额(2010版)》，所有费率按中值计取；
6、温住建发〔2011〕219号，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工市场信息价发布管理的通知》
7、建建发【2016】144号，《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调整的通知》
8、浙建站定【2016】23号关于营改增后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取费费率的通知
9.由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施工图及补充答疑；
10.材料价格参照《平阳县建材价格信息》2017年12月。
三、其他说明
1.本工程支管管道、接户井、清扫井、管道修复、驳坎修复、路面拆除及修复等工程量暂按图纸数量表计算，结算按实办
理。
2.管网De110、De160、De225的沟槽平均挖深暂按1.1米计入，结算按实办理。
3.混凝土护管的工程量暂按77米计入，结算按实办理。
4.拆除原砼路面，基层拆除暂不考虑。
5.玻璃钢成品化粪池暂按50%过车路面和50%不过车路面考虑，结算按实办理。
6.管道修复暂不考虑路面拆除及修复，沟槽挖、填、运及管道拆除等暂按清单工程量计入，结算按实办理。
7.500*500方形砖砌污水检查井，平均井深暂按1.2m计入。
8.清扫井按砖砌井计入，平均井深暂按0.8m计入。
9.落底井的落底深度暂按0.3m计入。
10.驳坎修复暂不考虑原驳坎拆除。
11.倒虹管开挖，需明渠修复暂不考虑。
12.管件工程量暂按每户直接、弯头、三通、存水弯各一个考虑，结算按实办理。


